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※ 危险行为等是违反法令，为接受讲习命令的对象。 

   除此之外，如有违反法令的情况，也有可能因违反交通规则而受到查处。 

 

 

① 闯红灯【法第7条】 

② 违反禁止通行【法第8条第1项】 

③ 违反人行道上的车辆义务（无遵守减速慢行）【法第9条】 

④ 违反通行区分【法第17条第1项、第4项或第6项】 

⑤ 违反路侧带通行方法【法第17条之2第2项】 

⑥ 硬闯铁路道口栏杆【法第33条第2项】 

⑦ 违反交叉路口安全行驶义务等【法第36条】 

⑧ 妨碍交叉路口优先车辆等【法第37条】 

⑨  违反环形交叉路口安全行驶义务等【法第37条之2】 

⑩ 在指定位置无短暂停止等【法第43条】 

⑪ 违反人行道通行时的通行方法【法第63条之4第2项】 

⑫  驾驶刹车不良的自行车【法第63条之9第1项】 

⑬  酒后驾车【法第65条第1项】 

⑭ 违反安全驾驶义务【法第70条】 

⑮ 妨碍驾驶(有导致交通危险的可能性)【法第117条2之2第11号】 

    妨碍驾驶(有显著的交通危险状态)【法第117条之2第6号】 

※法・・ 道路交通法 

人人遵守交通规则

，以便根除悲惨的

交通事故！ 


